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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1/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9_82_AE_E7_c68_641343.htm 北京邮电大学本科

生双学位管理暂行规定，本规定中的双学位特指学生在本科

学习阶段，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学习了另一学科门类专业的

学位课程，达到要求者可同时获得另外一个学科门类的学士

学位。 为鼓励本科生在修读本专业课程的同时拓宽知识面，

完善知识结构，更好地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学校

试行双学士学位制度（以下简称双学位），本规定中的双学

位特指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学习了另

一学科门类专业的学位课程，达到要求者可同时获得另外一

个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为保障双学位制度有效运行，特制

定本办法。 一、双学位专业的学分及课程设置 1、我校目前

开设双学位的专业有：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专

业。 2、双学位专业培养计划由开设学院制定，教务处审核

后上报学校通过。培养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包含毕业论文

（设计）等实践课程。 3、修读双学位专业课程至少应达到40

学分。 二、双学位的报名审批程序 1、凡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修完大学一年级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均可报名申请修

读一个双学位专业。双学位专业和主修专业应属于不同的学

科门类。申请时间为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开学后两周。 2、凡

申请修读双学位的学生，须在教务处网站自行下载并填写《

北京邮电大学双学位申请表》，经学生所在学院批准后，学

生将申请表及成绩单送交开设学院教务部门。经开设学院审

查合格后在校园网上公布录取名单，同时为学生建立注册及



成绩管理档案。 三、双学位的教学安排 1、注册双学位的学

生，根据双学位专业培养计划上课。开设学院可根据注册学

生人数自行决定双学位的教学安排。学生人数较少时可采用

插班上课的方式，若双学位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上课时

间冲突，学生应以学习主修专业为主，可跟随下一年级插班

上课学习双学位课程；学生人数较多时采用单独上课形式，

授课时间一般安排在周末，每学期一般安排四门课程。 2、

双学位课程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上、下学期和大学三年级上学

期，毕业论文（设计）应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始，有特殊

情况者可申请延期，完成时间最迟不能超过大学四年级上学

期期末。未完成者不得申请答辩，答辩时间统一安排在大学

四年级下学期。 3、双学位实施课程注册制度，每学期开课

二周后学生按照修读课程学分缴费注册，一经注册成功，由

开设学院教务部门向开课单位出具学生名单，学生不得中途

退课。 四、双学位的学籍与成绩管理 1、学生按照双学位专

业的培养计划修习课程，通过考核即获得学分，并记入双学

位成绩册。期末考试若与主修专业课程时间冲突学生应先参

加主修专业的期末考试，后参加双学位专业相关课程的补考

，记为第一次成绩。 2、每学期学籍处理不计双学位专业不

及格课程学分。不及格课程可申请重修。学生若未通过双学

位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

可申请跟随下一年级重做。 3、学生修读的双学位专业课程

若与主修专业课程相同或相近，由开设学院认定双学位专业

课程是否免修免考，经认定免修免考的双学位课程学校承认

其学分。 4、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主修专业达到毕

业要求者，若未完成双学位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不得申请



留降级（延期毕业）。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可申请毕业后返

校补修所缺课程，经考试获得规定学分，符合双学位授予条

件的补授双学位证书。学生返校学习的住宿、医疗等费用自

理。 5、已注册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符合双学位申请条件

者可申请转入双学位学习，修读合格的成绩转入双学位成绩

册。 五、双学位资格审查 1、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获得主

修专业的学士学位，且修完双学位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全部

课程，通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经开设学院审查合格后

上报学校教务处进行资格复审，复审合格后，颁发学校自主

印制的《北京邮电大学双学位证书》。获得双学位证书的应

届毕业生在毕业分配时，仍按照主修专业派遣。双学位证书

信息在学校备案，不上报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注册。 2、

学生若未达到双学位专业培养计划要求，但修满相应的辅修

专业培养计划所需学分，由开设学院审查合格后上报学校教

务处进行资格复审，复审合格后，颁发学校自主印制的《北

京邮电大学辅修专业证书》。 3、学生若未达到相应的辅修

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由开设学院审查后出具已通过课程成绩

单，并上报学校教务处进行复审，复审合格后成绩单存入档

案。 六、费用 1、双学位专业培养按照每学分100元的标准统

一收费（不含教材费），每学期开课二周后学生按照修读学

分一次性缴纳，中途退课者学费不予退还。 2、不及格课程

可申请重修，重修费用按照每学分100元的标准统一缴纳。学

生主修专业毕业后返校补修双学位课程，按照每学分100元的

标准统一缴纳。 3、原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申请转入双学位

专业学习的，须按照双学位收费标准补缴相关费用。 4、学

校认定免修免考的与主修专业课程相同或相近的双学位专业



课程，不另收学费。 七、其他 开设学院可根据本管理办法制

定相关的实施细则。 八、本规定经2008年10月17日校务会讨

论通过后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推荐新闻： #0000ff>中

国矿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修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实施细则

#0000ff>佳木斯大学修读双学位管理办法 #0000ff>中北大学双

学位管理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